
「
防
洪
排
水
的
策
略
及
執
行
」

評
論
一

@
徐
事
崑

----"‘ 

防洪排水的策略及執行

黃
副
局
長
金
山
的
論
文
對
於
政
府
過
去
、
現
在
所
辦
理
的
防
洪
排
水
工
程
及
建
設
做
了
很
詳
細
的
介
紹
，

其
中
對
於
目
前
工
程
執
行
所
面
臨
的
困
難
、
挑
戰
及
未
來
防
洪
排
水
工
作
的
執
行
亦
多
有
探
討
，
本
文
將
就
防

洪
排
水
策
略
補
充
資
料
並
加
評
論
。

、
台
灣
地
區
防
洪
排
水
現
況

臺
灣
地
區
每
年
均
易
遭
受
強
烈
颱
風
暴
雨
侵
襲
，
加
以
河
流
陡
急
，
極
易
造
成
洪
災
，
為
此
，
政
府
自
六

十
八
年
開
始
大
規
模
而
有
計
畫
的
依
照
規
劃
的
成
果
興
辦
防
洪
排
水
工
程
，
每
年
均
投
資
大
量
經
費
，
未
來
六
、

七
年
所
投
入
的
經
費
約
一
千
億
元
左
右
。
防
洪
建
設
為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中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防
洪
工
程
之
設
計
及

策
略
係
以
氣
象
、
地
理
、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趨
勢
為
依
據
，
作
全
盤
週
詳
之
考
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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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未
來
防
洪
排
水
策
略
之
加
強
與
改
進

水忠何時了

未
來
政
府
之
防
洪
排
水
政
策
除
在
工
程
方
面
建
水
庫
、
堤
防
、
攔
砂
壩
及
改
善
排
水
設
施
等
外
，
將
特
別

加
強
非
工
程
方
面
的
措
施
，
如
河
道
維
護
管
理
、
地
方
政
府
執
行
能
力
、
民
眾
教
育
宣
導
、
洪
水
預
測
與
警
報

制
度
、
洪
水
平
原
低
建
地
區
土
地
使
用
管
制
及
洪
水
保
險
等
策
略
，
以
達
到
最
佳
的
防
洪
效
果
，
未
來
經
濟
部

將
加
強
改
進
以
下
防
洪
排
水
策
略
﹒
.

八
鬥
防
洪
措
施
之
均
衡
與
調
整
。

大
致
上
防
洪
排
水
措
施
可
分
為
﹒
﹒ω
預
防
性
措
施
，
ω
防
洪
工
程
及
維
護
、
管
理
等
配
合
措
施
.• 

政
府
過

去
著
重
第
二
類
工
作
，
未
來
將
再
加
強
第
一
及
第
三
類
之
預
防
措
施
及
維
護
管
理
工
作
。

川
們
管
制
土
地
合
理
利
用
，
明
確
規
定
並
訂
定
辦
法
。

以
本
年
七
、
八
月
凱
特
琳
、
道
格
颱
風
發
生
嚴
重
淹
水
之
南
部
潭
底
洋
地
區
為
例
，
因
屬
於
自
然
洪
氾
區
，

有
必
要
合
理
管
制
其
土
地
使
用
，
訂
定
洪
氾
地
區
管
制
辦
法
。

川
同
防
洪
排
水
計
畫
之
設
計
及
保
護
標
準
與
優
先
順
序
應
加
強
分
析
評
估
。

由
於
防
洪
排
水
工
程
費
大
都
由
中
央
政
府
補
助
，
並
非
由
受
益
者
地
方
政
府
稅
收
負
擔
，
故
工
程
計
畫
之



評
審
至
為
重
要
.
，
受
保
護
地
區
之
人
口
、
產
業
及
其
公
共
效
益
如
何
，
皆
需
有
實
地
調
查
之
數
據
，
未
來
的
發

展
遠
景
亦
應
作
客
觀
的
分
析
及
評
計•• 

洪
災
損
失
資
料
應
有
系
統
的
調
查
、
蒐
集
與
分
析
，
從
分
析
結
果
可
進

一
步
檢
討
改
進
防
洪
排
水
設
計
標
準
及
防
洪
排
水
工
程
實
施
之
優
先
順
序
。

閥
門
防
洪
排
水
應
重
視
經
濟
效
益
，
並
建
立
受
益
者
付
費
之
觀
念
。

防洪排水的策略及執行

興
辦
防
洪
水
利
建
設
將
使
土
地
利
用
價
值
提
高
，
增
進
工
商
業
繁
榮
，
使
保
護
區
域
直
接
受
益
，
惟
迄
今

基
於
照
顧
民
眾
福
祉
，
有
關
防
洪
排
水
設
施
等
水
利
建
設
費
用
均
由
政
府
(
中
央
政
府
或
地
方
政
府
)
轉
措
財

源
興
辦
，
多
未
向
受
益
人
徵
收
費
用
，
故
訂
定
詳
細
之
徵
收
條
例
，
明
訂
受
益
者
提
供
部
分
受
益
分
擔
投
資
，

方
能
達
到
公
平
之
原
則
。

同
加
強
洪
水
預
報
制
度
，
並
建
立
完
善
之
預
警
報
系
統
。

預
測
洪
水
及
告
知
民
眾
可
能
發
生
災
害
是
政
府
的
責
任
，
應
藉
大
眾
媒
體
適
時
正
確
提
供
此
類
資
料
﹒
﹒
洪

水
量
及
其
發
生
時
間
之
預
測
愈
週
全
，
並
廣
為
宣
導
，
不
但
可
提
高
民
眾
的
憂
患
意
識
，
亦
可
使
洪
災
損
失
降

至
最
低
。

附
加
強
防
災
研
究
，
並
建
立
完
整
之
防
災
體
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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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力
以歐
建美

立及
完鄰
整邦

之日
防本
災等
體先
系進
，國
甚家
J.，品、，

正在為
斥可

喜草
草友
具俱
規水
模等
之火
防害

災繫
研干
，向:ι

7L 至五

所級

在罵
日均
本投
方入
車相
眉司 ，普余

設天

有之

送完
=-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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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策
基
本
法
了
明
文
且
詳
細
規
定
災
害
發
生
時
之
處
理
對
策
，
定
期
與
非
定
期
召
開
各
級
之
防
災
會
議
，
其
中

央
級
者
係
由
首
相
召
集
，
可
見
其
受
重
視
之
程
度
。
緊
急
防
災
方
面
，
又
設
有
「
非
常
災
害
對
策
本
部
」
'
專
職

負
責
，
防
災
體
系
可
謂
相
當
完
備
。
我
國
的
防
災
方
案
最
近
已
由
行
政
院
核
定
，
將
來
應
貫
徹
防
災
體
系
功
能
。

水怠何時了



研
討
內
容

發

τ二三~

I=t 

主
持
人
/
華
源
泉
(
立
法
委
員
)

﹒
不
能
把
岡
山
地
區
的
水
災
全
部
歸
疚
於
阿
公
店
水
庫
。
不
過
也
不
能
只
作
上
游
河
川
的
整
治
，
下
游
沒

有
作
。

防洪排水的策略及執行

﹒
個
人
非
常
贊
同
應
該
讓
水
順
其
自
然
。

﹒
駱
教
授
主
張
水
不
只
要
讓
它
橫
向
流
動
，
也
要
讓
它
能
垂
直
流
動
，
是
非
常
正
確
的
。

﹒
為
了
發
展
經
濟
，
滿
足
需
要
，
政
府
拚
命
地
開
發
台
灣
有
限
的
資
源
，
但
對
資
源
的
管
理
卻
一
蹋
糊
塗
。

所
以
本
人
在
立
法
院
要
求
政
府
的
政
策
應
從
建
設
面
移
到
管
理
面
，
並
禁
止
外
力
的
介
入
0

.
呼
籲
經
濟
部
督
促
省
府
，
就
區
域
性
排
水
問
題
作
整
體
的
規
劃
與
整
治
，
而
不
要
分
割
交
由
地
方
政
府

個
別
辦
理
，
以
免
遭
政
治
人
物
不
當
介
入
。

陳
金
鳳

黃
副
局
長
認
為
八
月
一
日
至
八
月
十
四
日
間
下
雨
十
四
天
共
累
計
一
八
0
0
公
庫
才
造
成
水
災
，
本
人
有

不
同
的
意
見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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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據
查
第
一
天
下
大
雨
，
中
山
高
速
公
路
下
就
發
生
淹
水
，
並
非
累
積
雨
量
後
才
成
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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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嘉
新
水
泥
廠
每
年
採
取
大
岡
山
水
源
區
內
五
百
萬
公
噸
水
泥
(
石
灰
石
採
礦
)
，
二
十
多
年
來
已
超
過
兩

億
公
噸
以
上
，
等
於
六
十
條
高
一
米
寬
十
米
長
二
萬
公
里
之
高
速
公
路
所
需
的
土
石
量
!
石
灰
石
是
高

吸
水
性
石
材
，
經
過
炸
山
鬆
動
土
石
，
引
起
下
游
河
川
、
水
庫
淤
塞
，
如
二
仁
溪
淤
塞
巳
高
居
世
界
排

行
榜
、
阿
公
店
水
庫
也
同
樣
淤
砂
嚴
重
。
同
時
山
坡
地
的
過
度
開
採
，
失
去
了
儲
水
功
能
，
大
雨
一
來
，

就
立
即
造
成
災
害
。
因
此
當
務
之
急
是
立
刻
停
止
開
採
大
岡
山
礦
區
，
並
進
行
清
砂
工
作
。

﹒
建
議
中
國
時
報
公
器
公
用
，
更
重
要
的
，
公
器
要
廣
為
利
用
，
並
善
用
它
。

水患何時了

陸
之
琳
(
行
政
院
科
技
顧
問
組
)

﹒
防
洪
排
水
宜
採
不
違
背
自
然
法
則
，
不
可
迷
信
人
定
勝
天
的
理
念
。

﹒
水
庫
淤
積
砂
石
如
能
以
科
技
方
法
排
出
水
庫
，
既
可
使
水
庫
容
量
增
加
，
利
用
此
項
砂
石
於
建
築
上
，

可
使
「
海
砂
屋
」
絕
跡
，
如
此
可
收
一
舉
兩
得
之
效
。

﹒
若
能
認
真
廣
為
造
林
|
|
米
林
林
原
為
天
然
水
庫
，
必
可
使
洪
災
減
輕
。

﹒
東
部
為
一
片
淨
土
，
請
當
局
考
慮
停
止
和
平
水
泥
廠
之
設
廠
，
使
東
部
免
遭
破
壞
，
免
除
洪
災
之
苦
。

楊
國
柱
(
政
大
地
政
所
博
士
班
)

﹒
針
對
黃
副
局
長
之
論
文
，
有
關
工
程
執
行
所
面
臨
之
困
難
分
析
﹒
. 

• 

本
文
認
為
「
土
地
政
策
之
未
能
遵
照
國
父
的
遺
訓
，
土
地
應
國
有
民
用
，
造
成
今
天
土
地
的
價
格
暴

漲
了
惟
國
父
其
主
張
土
地
國
有
，
係
指
因
土
地
所
創
造
的
增
值
利
益
歸
國
家
所
有
，
並
非
土
地
所
有
權

歸
國
家
所
有
。

﹒
假
設
土
地
所
有
權
收
歸
國
有
，
亦
不
能
解
決
土
地
價
格
高
漲
的
問
題
。
因
為
土
地
所
有
權
即
使
國
有
，



使
用
權
亦
可
成
為
炒
作
交
易
的
對
象
，
如
相
關
制
度
不
健
全
，
土
地
價
格
仍
會
高
漲
。

郵
麗
瓊
(
亞
新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/
台
北
市
水
土
保
持
技
師
公
會
籌
備
委
員
)

﹒
水
患
為
今
天
之
課
題
，
但
土
地
之
保
持
才
是
最
終
之
目
的
，
在
治
洪
時
須
切
實
作
好
水
土
保
持
，
盼
在

各
界
多
方
配
合
水
土
保
持
之
觀
念
，
以
為
我
們
的
子
孫
留
下
美
好
之
台
灣
。

牽
頭
泉﹒

水
土
本
來
就
一
家
的
!

.
我
堅
決
反
對
經
濟
部
擬
採
行
的
水
泥
從
價
課
稅
。

林
聖
暴
(
台
灣
綠
色
和
平
組
織
會
長
)

﹒
個
人
建
議
以
科
技
航
照
高
頻
率
研
究
地
貌
改
變...... 

，
以
預
估
水
文
趨
勢
，
預
估
水
患
、
洪
災
。

﹒
攔
河
堪
之
興
建
應
多
方
評
估
，
以
防
水
患
。

﹒
蓄
洪
區
之
開
發
(
潭
底
洋
)
應
加
以
注
意
。

﹒
政
府
官
員
(
主
管
)
尤
須
教
育
。

防洪排水的策略及執行

﹒
河
川
源
覆
地
興
建
國
宅
應
注
意
對
洪
災
之
影
響
。

謝
國
正
(
中
興
工
程
顧
問
社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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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黃
副
局
長
建
議
未
來
河
川
規
劃
維
護
應
由
縣
市
政
府
加
重
權
責
，
然
目
前
大
批
專
業
人
員
已
由
工
程
顧

問
公
司
及
中
央
、
省
級
單
位
所
網
羅
，
縣
市
政
府
缺
乏
人
力
及
財
力
資
源
，
中
央
、
省
級
單
位
應
如
何

關
注
資
源
於
縣
市
政
府
?
應
如
何
培
植
基
層
單
位
專
業
人
員
?

﹒
文
內
對
工
程
執
行
所
面
臨
之
困
難
，
提
議
培
養
民
原
有
防
洪
受
益
費
之
觀
念
，
但
破
壞
水
土
資
源
之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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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主
不
是
應
先
建
立
「
污
染
破
壞
者
付
費
」
才
對
。
請
黃
副
局
長
就
二
者
之
優
先
次
序
作
比
較
。

水J患何時了

牽
頭
泉﹒

希
望
年
輕
人
多
往
基
層
去
，
也
希
望
顧
問
公
司
多
用
來
自
基
層
有
經
驗
的
工
程
師
。

陳
章
鵬
(
資
源
及
環
境
保
護
服
務
基
金
會
)

﹒
洪
水
量
之
規
劃
設
計
是
極
端
值
問
題
，
應
由
「
量
」
之
導
疏
排
出
來
解
決
。
在
黃
副
局
長
之
論
文
，
已

提
及
主
要
河
川
和
主
要
排
水
路
系
統
，
在
未
來
數
年
可
完
成
。
換
言
之
「
水
量
」
之
通
水
排
出
空
間
，

已
可
達
設
計
標
準
。
目
前
問
題
在
於
排
水
空
間
被
人
類
活
動
-
L

晶
莖
作
物
、
垃
圾
、
侵
佔
私
用
所
佔

據
，
所
以
各
河
川
及
排
水
路
之
行
水
(
通
水
)
空
間
，
予
以
強
力
管
制
疏
通
，
最
為
重
要
。

甘
使
仁
(
台
大
農
工
系
教
授
)

﹒
我
們
應
該
加
強
防
洪
排
水
設
施
的
維
護
及
管
理
，
至
於
防
洪
排
水
設
施
應
考
量
線
及
系
統
的
全
面
維
護
，

目
前
地
方
政
府
對
區
域
排
水
的
維
護
管
理
預
算
相
當
低
，
維
護
工
作
的
執
行
亦
不
徹
底
，
又
如
農
田
水

利
系
統
，
在
水
利
會
灌
溉
渠
道
的
維
護
一
向
不
錯
，
但
鮮
有
足
夠
的
經
費
去
維
護
農
田
排
水
溝
的
通
順
。

.
政
府
是
否
應
加
強
基
層
的
區
域
排
水
的
預
算
。

王
祟
州
(
嘉
義
縣
政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)

﹒
一
雨
成
災
不
可
否
認
的
是
河
川
管
理
、
維
護
做
不
好
，
然
此
一
工
作
權
責
均
劃
歸
人
力
、
財
力
最
弱
的

地
方
縣
政
府
，
多
年
來
呼
籲
增
加
縣
市
水
利
課
人
員
編
制
、
職
等
，
增
加
所
需
維
護
、
管
理
費
，
但
均

未
被
重
視
。
如
目
前
的
人
力
、
財
力
不
足
，
職
等
低
落
，
怎
能
做
好
維
護
、
管
理
的
工
作
呢
?

高
芳
錦
(
新
環
境
基
金
會
)



﹒
由
於
當
前
法
令
紊
亂
，
集
水
區
開
發
標
準
不
一
，
影
響
水
庫
防
洪
功
能
。

﹒
八
十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二
日
內
政
部
區
委
會
同
意
山
胞
保
留
地
開
發
不
受
重
要
水
庫
集
水
區
、
生
態
保
育

區
、
山
坡
地
加
強
保
育
區
森
林
區
，
活
動
斷
層
，
優
良
麓
地
及
古
蹟
遺
址
等
不
可
開
發
地
區
限
制
，
而

依
山
胞
保
留
地
管
理
辦
法
規
定
辦
理
，
造
成
不
可
開
發
地
區
不
但
可
以
開
發
且
不
受
非
都
市
土
地
開
發

審
議
規
範
之
規
範
'
如
山
胞
保
留
地
佔
石
門
水
庫
集
水
區
之
也
%
'
變
更
為
可
開
發
地
區
，
影
響
十
分

重
大
，
政
府
不
積
極
制
定
補
償
集
水
區
內
居
民
之
辦
法
，
留
下
財
團
可
以
使
力
之
空
間
，
為
破
壞
集
水

區
功
能
主
因
之
一

李
源
泉﹒

原
住
民
利
益
與
水
源
保
護
區
孰
重
孰
輕
?
重
要
者
固
然
要
加
以
保
護
，
但
更
要
建
立
起
受
益
者
付
費
，

受
害
者
受
償
的
觀
念
。

防洪排水的策略及執行

劉
單
壽
(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).. 

﹒
請
盡
速
重
新
調
整
水
利
執
行
單
位
運
作
職
掌
及
指
揮
聯
繫
協
調
方
式
，
凡
水
的
問
題
全
歸
水
利
單
位
主

管
。
辦
法
，
請
仿
照
交
通
單
位
組
織
體
系
，
即
分
兩
層
次
縱
向
執
行
系
統
，
中
央
水
利
主
管
政
策
、
策

略
訂
定
、
預
算
編
審
、
計
畫
審
核
及
督
導.•.... 

等
工
作
，
地
方
由
水
利
局
辦
理
，
並
可
交
由
各
水
利
會

協
助
執
行
，
至
於
縣
市
政
府
或
鄉
鎮
公
所
只
作
行
政
上
之
支
援
即
可
，
以
收
統
籌
業
務
、
管
理
一
元
化

之
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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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現
有
水
利
、
水
保
、
環
保
、
都
市
計
畫
等
相
關
法
令
規
章
重
複
或
衝
突
之
處
甚
多
，
究
竟
其
位
階
孰
為

優
先
，
亟
待
釐
清
及
規
範
，
以
免
水
利
業
務
處
處
受
制
或
侵
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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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乃
昭
(
成
大
水
利
系
)

水患何時了

﹒
黃
副
局
長
建
議
多
舉
辦
研
討
會
以
加
強
民
軍
對
防
洪
排
水
的
認
識
。
為
提
高
民
庸
的
防
災
意
識
減
少
洪

災
損
失
，
可
再
考
慮
公
布
一
地
區
淹
水
的
可
能
程
度
做
為
輔
助
的
配
合
措
施
。
例
如
發
生
一
百
年
洪
水

會
淹
水
一
公
尺
深
，
可
說
每
年
有
百
分
之
一
的
機
會
會
積
水
一
公
尺
深
，
則
民
眾
自
會
衡
量
如
何
疏
散

財
物
以
減
少
可
能
的
淹
水
損
失
。
另
方
面
來
看
，
此
措
施
也
正
好
可
做
為
實
施
洪
災
保
險
制
度
的
準
備

工
作
之
一
，
宜
及
早
進
行
分
析
研
究
。

擎
文
欽
(
工
研
院
能
資
所
)

防
洪
排
水
應
與
相
關
科
技
結
合
，
如
環
保
、
大
氣
科
學
環
保
、
垃
圾
減
量
、
垃
圾
的
妥
善
處
理
...... 

等
。

大
氣
科
學.. 

目
前
全
球
有
兩
個
有
關
大
氣
的
公
約

Z

明
E
B
m
w
t
呵
。
『
}
肉

L
E
。
2

月
且
早
已

g
].. 
針
對
臭
氧
層
的
防
護
↓
管
制
們
叮
們
的
等
.
，

(
U
O口品
已
泣
。
口
。
口
(
U
Z
E
m
z
h
y
h
山
口
悶
。
(
咱
們
們
仍
)
針
對
的

Z
S
F
C
己
目
的

m
g
管
制
↓

(
U
O
N
、

(
U
F、
z
c
x等
。
台
灣
應
積
極
以
Z
C
C
名
義
參
與
咱
們
仍
們
會
議
與
其
他
國
家
合
作
，
如
日
本
、
中
國
大

陸
一
齊
觀
察
亞
洲
地
區
的
氣
候
變
化
，
進
而
能
準
確
的
預
測
降
雨
的
頻
率
，
而
能
有
效
的
防
治
。

礦
石
角
(
台
大
地
理
系
教
授
)

既
有
防
洪
設
施
的
效
益
隨
山
坡
地
持
續
開
發
而
降
低
，
集
水
區
每
開
發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防
洪
頻
率
年
即
降

低
一
半
。
因
此
，
山
坡
地
是
否
可
以
開
發
，
應
自
下
游
防
洪
效
益
推
估
，
而
予
適
當
管
制
，
以
免
造
成
開
發
邊

際
土
地
卻
為
害
精
華
地
區
的
行
為

o

江
東
嶽
(
台
灣
省
農
田
水
利
會
聯
合
會
)



水
土
資
源
是
不
可
分
，
但
水
資
源
更
難
控
制
，
因
為
水
之
過
多
與
不
足
，
都
會
造
成
撈
旱
之
災
，
而
受
災

者
，
最
直
接
的
是
農
民
，
因
為
泡
水
與
土
地
流
失
，
首
當
其
衝
者
，
農
田
是
也
，
今
天
的
研
討
也
提
到
了
管
理

面
與
維
護
面
必
須
強
化
，
來
扭
正
一
味
追
求
用
工
程
方
法
解
決
水
患
之
古
老
觀
念
，
但
在
報
告
中
與
研
討
中
，

均
著
重
於
政
策
面
之
呼
籲
'
在
執
行
面
則
絕
少
提
及
，
因
此
本
人
建
議•. 

L

基
本
資
料
之
建
立
與
對
策
之
擬
定
，
如
集
水
區
之
易
明
地
，
排
水
系
統
之
隘
口
，
或
常
遭
積
水
之
低
霍

地
等
，
應
速
調
查
建
立
資
料
，
並
研
擬
解
決
之
道
。

Z

各
種
強
化
策
略
之
決
定
，
應
同
時
附
有
執
行
之
辦
法
或
步
驟
，
以
落
實
執
行
，
否
則
徒
響
空
鈴
，
未
見

甘
霖
，
並
無
效
果
。

1

目
前
管
理
權
貴
都
落
在
縣
市
政
府
，
但
以
縣
市
政
府
之
人
力
與
財
力
實
有
困
難
，
因
此
應
全
面
檢
討
其

能
力
並
檢
討
是
否
可
利
用
民
間
團
體
(
如
水
利
會
等
)
之
人
力
支
援
，
但
在
財
力
上
，
則
需
全
盤
考
量
。

回

位
I=t 

防洪排水的策略及執行

黃
金
山﹒

陸
教
授
提
到
用
水
庫
淤
砂
作
為
建
材
，
事
實
上
我
們
已
經
在
作
，
但
也
須
考
慮
淤
砂
材
質
是
否
適
用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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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材
及
其
成
本
是
否
合
乎
經
濟
效
益
。

﹒
楊
秘
書
提
到
用
增
值
稅
解
決
土
地
問
題
也
是
一
個
方
式
，
但
我
們
過
去
並
沒
有
把
它
給
落
實
，
如
公
正

設
施
的
土
地
補
償
還
是
免
增
值
稅
即
為
一
例
，
所
以
徵
收
土
地
自
然
遭
遇
困
難
。

﹒
使
用
航
測
於
河
川
、
海
岸
土
地
利
用
及
違
規
使
用
等
，
我
們
也
在
研
究
如
何
進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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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自
己
解
決
。

水患何時了

﹒
河
川
浮
露
地
的
利
用
是
指
建
了
堤
防
，
劃
出
河
川
之
外
的
土
地
的
利
用
，
而
我
們
現
在
該
做
的
是
收
回

被
侵
占
的
土
地
，
而
非
去
與
河
川
爭
地
。

.
加
強
維
護
費
，
平
均
各
級
政
府
財
政
是
當
前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
.
應
該
設
計
人
事
制
度
，
讓
人
有
動
機
去
基
層
服
務
。

﹒
周
教
授
所
提
的
建
議
，
我
們
也
是
有
在
做
，
但
遭
遇
反
彈
。

﹒
針
對
張
教
授
所
發
昔
日
，
要
提
出
供
大
家
參
考
的
是
美
國
有
法
令
規
定
土
地
開
發
所
增
加
出
來
的
洪
水
必


